
2019年深圳市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第一批扶持计划

产品名称 2019年深圳市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第一
批扶持计划

公司名称 深圳市鹏科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

价格 1.00/1

规格参数 鹏科惠:1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中粮福安机器人智造产业园

联系电话 0755-85259589 15767660453

产品详情

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，积极推进全市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工作，实现绿色发展

、低碳发展、循环发展目标，依据《深圳市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深财建〔2012〕80号）有关规定，我委决定组织实施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专项资金2017

年第一批扶持计划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扶持金额：最高不超过1500万元。

一、重点扶持领域

（一）循环经济示范工程方面主要包括：园区循环化改造项目，建筑废弃物及余泥渣土综

合处置及资源化利用项目、电子废弃物回收及资源再生利用项目、园林绿化垃圾资源化利

用项目、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项目,污泥减量及综合利用项目，垃圾分类

、回收、焚烧发电项目，再制造项目等。（二）节能方面主要包括:电机系统节能、能量



系统优化、余热余压利用、高效LED绿色照明、分布式光伏、充电桩建设项目等。（三）

减排及污染防治方面主要包括：高效除尘、脱硫脱硝、挥发性有机物治理、扬尘抑制项目

等。（四）节水方面主要包括：节水改造项目，雨水、中水收集及利用项目，海水淡化及

直接利用项目等。

二、重点扶持专项

（一）节能减排技术应用专项（直接补助）（二）循环经济示范项目专项（直接补助） 

1.符合国家和我市产业政策。不得申报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

2014年本）》、《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（2013年本）》限制类、淘汰

类项目；2.符合国家和我市有关节能减排、环境保护、循环经济、安全生产等要求； 3.

在行业内或某一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、较好示范意义和较强带动作用；4. 对已建成项目完

工时间的界定原则上追溯年度不超过2年,对在建项目完工时间的界定原则上从申报之日起

建设期不超过1年,对新建项目原则上从申报之日起建设期不超过2年; 5. 项目在深圳（或

深汕特别合作区）实施且经专家评审后认定的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总投资不低于200万元。

三、具体申报要求
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应按照相关扶持计划申报指南的要求，编写项目申请报告（可委托有

资质的咨询机构编写或自行编写），填写相关表格，并备齐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

相关附件。项目申请报告封面须注明申报项目扶持专项类别、项目名称、所属领域、项目



单位、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（手机、传真）等。（二）同一项目或主要建设内容相同的项目

不得向市有关部门重复申报。一经发现，将取消相关企业的申报资格。（三）项目名称要

贴切规范，能准确反映项目建设内容。（四）项目申报单位须登录深圳市循环经济与节能

减排专项资金申报系统填报单位和项目相关信息。完成在线申报后，需通过该系统打印项

目申请材料及相应附件，胶装成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。

四、申报时间

（一）在线申报时间：（二）书面材料受理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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